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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第四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年度高峰会

2009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
参评人推荐（证明）表
推荐（证明）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自荐者需填写证明单位）
所属行业： □新闻与文学出版  □广播影视  □广告会展  □软件、网络及计算机服务 

□设计服务  □视觉与绘画艺术  □动漫   □音乐   □旅游、休闲娱乐

□古玩和艺术品交易   □其他
执业类型： □职业从业者   □管理者   □政府人士  □院校人士    □社团中介组织
□媒体   □研究机构    □其他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民 族
	
	近 期

（一寸彩色

）免 冠

照 片

	籍 贯
	
	出生日期
	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

	政治面貌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通信地址
	
	邮 编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职 务
	
	职 称
	

	毕业学校（院校）
	
	最终学 历
	
	最终学 位
	

	联系电话
	
	手 机
	
	E-mail
	

	参 评 人

事 迹
	主要内容：

1.参评人主要工作经历（与创意产业相关，原则上自毕业迄今）；
2.参评人在创意产业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；
3.参评人在创意产业领域的主要思想、理论方法、主要著作、重要文章与学术成果；
4.参评人在创意产业领域获得的荣誉和所受奖励（包括所在机构获得的荣誉和奖励）等。
参评人签字               

（可以附件形式另行提供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推 荐

（证 明）人
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（证明）人签字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推 荐

（证 明）

单 位
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  （后附填表说明，请仔细阅读）
填表说明：

1、本表复制有效。

2、请提供参评人的彩色标准照，照片要求：高清晰度的电子版照片（建议扫描2寸彩色标准照），分辨率在300dpi以上。同时提供参评人在推动创意产业的相关视频资料，时长为3分钟；格式要求：AVI、MPEG、RAM格式。如有其他更详细的参评人资料，可以附件形式随表发送。

3、推荐（证明）单位应为省级（含副省级城市）政府主管部门、专业协会、青联或国有大中型企业党委、团委。

推荐（证明）人应为省级（含副省级城市）政府主管部门、专业协会、青联或国有大中型企业党委、团委负责人。

4、参评人所在单位系外资或合资企业时，可以申请所在省级专业协会（含副省级城市）、青联出具证明。

5、截止日期：请在2009年10月18日前将填好的参选表格、照片及视频资料发往service@ciachina.org/service@withidea.com，亦可邮寄或传真至活动组委会办公室。

6、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刘斯文  宗允秀   E-mail：service@ciachina.org/service@withidea.com 

电话：010－65816618转820、830    移动电话：13810666700   13810691627
传真：010－65816670

组委会办公室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雍和大厦西楼二层213室
邮政编码：100007
表格下载：www.ciachina.org/www.withidea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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